关于开展党员干部违规吃喝等问题 

专项督查的通知 

（苏纪办发〔2014〕14号） 

  

各市纪委、监察局，省各委办厅局纪检组（纪委）、监察室，省各直属单位纪委、监察室，省纪委各派驻纪检组，省监察厅各派驻监察室，省级机关纪工委，省教育纪工委： 

近日，溧阳等地个别党员领导干部违规大吃大喝，造成了恶劣影响。为了进一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委十项规定精神，切实加强作风建设，持之以恒纠正“四风”，近期在全省各地集中开展党员干部违规吃喝等问题专项督查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时间安排     
8月下旬到10月上旬集中开展专项监督检查。 

二、组织实施 

各地各部门要按照守土有责的要求迅速开展自查自纠，发现问题，严肃查处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按照督查面不少于20%的要求，迅速协调财政、审计、商务、工商、税务等职能部门，开展专项督查。 

三、检查重点 

重点检查各地各部门贯彻执行公务接待、商务接待规定的情况，着重发现如下问题： 

1、党员干部违规在高档宾馆酒店、私人会所吃喝、超标准接待、休闲娱乐等问题； 

2、党员干部利用培训中心、单位食堂、招待所、疗养院等场所违规吃喝，以及工作日午餐饮酒问题； 

3、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、礼品以及旅游、健身、娱乐活动等问题； 
4、党员干部违规用公款购买赠送或收受月饼等节礼，用公款购买赠送或收受各种商业预付卡、购物卡、消费券和电子礼品卡问题。 

四、相关要求 

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省纪委《关于加强中秋国庆期间作风建设的通知》要求，突出违规大吃大喝等问题，迅速组织开展明查暗访和突击检查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严格监督执纪问责，对媒体曝光、群众反映的问题特别是“隐身衣”问题，要强化信访核查，快查速结，通报曝光，举一反三，充分发挥震慑作用，狠刹基层大吃大喝不正之风。国庆前夕，各地要点名道姓集中通报曝光一批违规吃喝的典型案件。 

近日，省纪委将派出督查组进行专项督促检查。各地各部门要迅速行动起来，有关贯彻落实情况请于10月10日前报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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